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2025.10.22 

1 
 

2025 年度日本姊妹校 札幌市立大學交換留學春季班 申請簡章 

 

 

一、報名資格： 

1、 本校大學部日間部與進修部在籍學生(延畢生除外)，派遣期間必須是本校在學學生。 

2、 日語能力測驗 N2 級及格以上。 

3、 學業成績優異，品格優良操性成績須 80 分以上。 

4、 留學目的、計畫等明確者。 

5、 能自行承擔因交換留學所產生延畢風險者。 

二、名額： 

學校 適合交換留學之院系科 名額 

札幌市立大學－設計學院 

https://www.scu.ac.jp/ 

日文N2門檻 

 設計學院 

1 名 

交換 1 年 

三、交換時間：2026 年 3 月出發，依據姐妹校之規定。 

四、申請流程： 

1、 備妥審查相關資料，於 2025 年 11 月 14 日(五)下午 3:00 前繳交紙本資料至國際事務處承辦

人員。 

五、報名所需繳交相關資料： 

1、 申請書，【詳如附件】。 

2、 出國切結書，【詳如附件】。 

3、 日語能力測驗 N2 之合格證明書影印本。 

4、 歷年成績單 (中文與英文版)。 

5、 中、日文履歷表含自傳。 

6、 中、日文留日讀書計晝，讀書計畫內容包含：留日動機、在日學習計畫、日本留學經驗對

往後人生計畫之期許及意義等。 

7、 申請人近年參加校內各類競賽、測驗證照、各項活動經驗等相關資料。 

六、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25 年 11 月 14 日(五)下午 3:00 截止。 

七、選考方式：以書類審查為主，必要時將舉行面試決定錄取同學名單。 

八、研修課程及學分抵免： 

1、 選修學分： 

工作事項 預定日期 相關表格/備註 

受理報名 公告起，至 2025.11.14 (五)下午 3 點前 繳交書面審資料至國際處承辦人員 

公佈結果 預計 2025.11.19 (三)  

錄取同學 

繳交姊妹校規定

之相關資料 

2025.12.3(三)中午 12 點前 

依據姐妹校之相關規定辦理 

(紙本資料交至國際處, 電子檔資料傳

至 doratop@gm.nutc.edu.tw) 

https://www.sc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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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生每學期可以選修最低 12 個學分，最高 18 個學分；若有調整，依據兩校相關規定

新規定辦理。 

2、 學分抵免： 

交換生應於出國前規劃學分抵免相關事宜(學分抵免申請書可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下載)，

並經所屬系/所同意。交換期滿，取得正式成績單和結業證書後，須於兩週內向系所辦理報

到，並向註冊組申請學分抵免。 

九、留學相關費用 

1、 學雜費：入選交換生於交換期間之學期都需在本校完成註冊相關手續，方可獲得日本姊妹

校免繳學費之資格。 

2、 住宿費、生活費及其他出國衍生之相關費用：需自行負擔。 

十、其他注意事項： 

1、 交換生於出國期間需保有本校之學籍，故須完成註冊繳費程序。修課學分上下限規定，請

參照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則第三十九條。 

2、 留學期間 1 學年至少 10 篇投稿至粉絲專頁「去日本遊學&留學-台中科大國際處」，分享

「交換留學生活與學習現況」；交換生返國後，須於一個月內繳交中文心得報告電子檔予國

際事務處，且願意參加本校所舉辦之交換留學分享會，並同意本校將分享會的簡報檔與中

文心得報告公佈於校方網站運用於相關業務推廣。 

 

十一、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國際事務處 

承辦人員：鄭雅升(Ms) 

doratop@nutc.edu.tw 

04-22195760 

mailto:doratop@nu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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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學年度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派赴 

日本札幌市立大學-設計學院 

交換留學生出國申請書 

 

學生姓名： 學號： 

就讀系所： 學制班級：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現在通訊處: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監護人姓名： 關係： 

服務機關： 現任職務： 

現在通訊處: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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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申請交換留學之相關條件 

留學期間：□ 1 年         □ 半年 

留學期間：_______年_______月至_______年_______月。 

 

 繳付證件 

 

 

  

 1.申請書。 

 2.日語能力測驗 N2 之合格證明書影印本。 

 3.歷年成績單 (中文與英文版)。 

 4.中、日文履歷表含自傳。 

 5.中、日文留日讀書計晝：內容為留日動機、在日本的學習計畫、留日對往後人生計畫的

意義。  

 6.申請人參加校內各類競賽、測驗、證照、活動等相關資料。 

 7.出國切結書 

申  請  人  簽  章 導         師 系/所主管 學院院長 

※本人確實瞭解本申請表各
欄，且所填均屬真實。 

   

審查結果 

(此欄位由承辦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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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學年度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派赴日本交換留學生之出國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於_________學年度在本校具正式生學籍，報名本校國際事務處於

________年春季赴日交換留學之甄試。本人及家長願意於正式通過派赴日本交換留學生甄試後，完

成相關出國手續並盡相關義務。遵守下列事項： 

 甄選階段： 

1、 申請人將自行處理本校之學籍保留及學分扺免之相關事宜，並自行製訂「學分抵免對照表」

經各系所呈核，且須自行承擔因交換留學而產生延畢之風險。 

2、 簽證辦理、機票、機場稅、旅費、書籍費、在日本住宿費(各校條件不同)、保險費、生活費

等相關費用須自行負擔。 

3、 申請人須出席本單位舉辦之交換留學生相關課程活動，並協助本校與日方姊妹校舉辦之相關

學術交流活動事務。 

4、 國際事務處保有最終推薦人數上限之權利，將視報名情況及甄選結果判斷最終推薦人數。  

5、 若因特殊事由，如：選送生所赴研修國家發生重大天災或社會暴動等因素，影響選送生人身

安全導致當年度無法研修時，申請人須自行負擔相關損失不得有任何異議。 

6、 出發前往交換留學校交換留學之一個星期以前，如為本校上課期間，仍然必須依照規定出席

本校各系所之課程。 

7、 申請人有協助各承辦單位及承辦人員之義務。 

 赴日時期： 

1、 選送生於交換留學出發及回國之時間，必須依照學校規定之期間進行，不得私自提前或延後

日期。 

2、 選送生於留學期間應注意自身安全與遵守學生應有行為，維護本校校譽，以及配合學校之相

關規定。 

3、 留學期間 1 學年至少 10 篇投稿至粉絲專頁「去日本遊學&留學-台中科大國際處」，分享「交

換留學生活與學習現況」；交換生返國後，須於一個月內繳交中文心得報告電子檔予國際事

務處，且願意參加本校所舉辦之交換留學分享會，並同意本校將分享會的簡報檔與中文心得

報告公佈於校方網站運用於相關業務推廣。 

4、 選送生於留學期間欲短期回臺者，須獲得日方學校之教授同意，並主動與本校國際事務處承

辦人員報備。 

5、 選送生於留學期間有協助本校及日方姊妹校相關行政作業流程之義務。 

 

 回國以後： 

1、 選送生於回國後，須立即致感謝函給日方交換留學學校之校長、國際交流課負責人及相關教

師。並於開學一個月內繳交中、日文之「留日心得報告書」(日文 2,000 字、中文 1,000 字)。 

2、 申請人須出席本單位舉辦之交換留學生相關課程活動，並協助本校與日方姊妹校舉辦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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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活動事務，回國後須參加本校舉辦之交換留學分享會，並同意分享會之相關資料分

享於本單位之官方網站，且於國際處志願服務國際交流相關之服務-交換 1 學年服務 32 小

時。 

3、 選送生於回國後有協助本校及日方姊妹校留學完成後相關作業之義務。 

 此致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申請人：                 

（申請人簽章） 

申請人身份證字號： 

 

 

 

 

 

 

 

申請人家長：                  

（家長簽章） 

家長身份證字號：            

與申請人之關係： 

家長聯絡電話： (H)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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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學年度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派赴日本 

交換留學生歸國審核表 
 

學生姓名： 學號： 

就讀系所： 學制班級： 

赴日交換之姐妹校： 交換就讀之科系： 

交換期間：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至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1.赴日期間共發表_____篇經驗分享於 FB。 

 2.完成心得報告：        □日文 2000 字    □中文 1000 字    □照片 

 3.感謝狀致姐妹校承辦人員。 

 4.學分抵免完成。  

 5.成績單  

 6.國際志工服務：交換 1 學年服務 32 小時 


